
    合同合同

编号： 11N45818136820249801 

   

采购单位（甲方）： 墨玉县人民医院 

服务单位（乙方）： 和田市新金茂不锈钢装饰总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和田市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和田市新金茂不锈钢装饰

总汇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和田市新金

茂不锈钢装饰总汇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

目）-和田市新金茂不锈钢装饰总汇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3]41号 工业修缮 - - 品牌: 1 项
14600
0.00

146000.0
0

合同总价（元） 146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肆万陆仟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由甲方一次性支付97％，质保金3％，质保一年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3]41号 装修工程 1 146000.00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授权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一、工程概况及承包方式

1、工程名称：墨玉县人民医院设备科库房货架                                           

2、工程地点： 墨玉县人民医院                                     

3、工程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二、甲方工作

2.1 开工三日前要为乙方入场施工创造条件，以不影响施工原则。

2.2 无偿提供施工期间的水源、电源、和冬季供暖。

2.3 负责办理房屋物业部门开工手续和应由业主支付的有关费用。

2.4 遵守物业管理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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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负责协调现场施工队与邻里间的关系。

2.6 不得有下列为：

（1）禁止随意改动房屋主休和承重结构。

（2）禁止在外墙上开窗、门或扩大原有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门窗的墙体。

（3）禁止在室内铺贴一厘米以上石材、彻底、墙体、增加楼地面荷载。

（4）禁止破坏厨房、厕所地面防水层和拆改热、暖、燃气等管道设施。

2.7 凡必须涉及3.6款的施工项目，房屋产权人应当向房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由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
对改动方案的安全使用性进行审定并出具书面证明，由房屋管理部门批准。

2.8 施工期间甲方仍需部分使用该居室的，甲方则应负责配合乙方做好保卫及消防工作。

2.9 参与工程质量施工进度的监督，参加工程材料验收，隐蔽工程验收、竣工验收并签字认同。

三、乙方工作

3.1 施工中严格执行安全施工操作规范、防火规定、施工规范及质量标准，按期保质完成本合同报价单上所有施工项目。

3.2 严格执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现场管理规定：

（1）无房管部门审批手续和加固图纸、不得拆改工程内的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不得加大楼地面荷载，不得改动室内原有
热、暖、燃气等管道设施。

（2）不得扰民污染环境，每日十二时至十四时、十八时到次日八时之间不得从事敲、凿、刨、钻等产生噪声的装饰装修活
动。

（3）因进行装饰装修施工造成相邻居民住房的管道堵塞、渗漏、停水、停电等，由乙方承担修理和损失赔偿责任。

（4）负责工程成品、设备和居室留存家具陈设的保护。

（5）保证居室上、下水管道畅通和卫生间的清洁。

（6）保证施工现场的整洁，每日完工后清扫施工现场。

3.3 为甲方提供本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涉及的各种标准、规范、计算书、参考价格等书面资料。

3.4 甲方为少数民族的，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应尊重期民族风俗习惯。

第四条工程变更

   在施工期间对合同约定的施工内容如需变更，双方协商一致，由合同双方共同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同时调整相关工程费及
工期并由甲方签字认同。工程变更单，作为竣工结算和顺延工期的根据。

四、材料供应

4.1 按由乙方编制的本合同家装《工程材料、设备明细表》所约定的供科方式和内容进提供。

（1）应由甲方提供的材料、设备，甲方在材料设备到施工现场前通知乙方。双方就材料、设备质量、环保标准共同验收并
办理交接手续。

（2）应由乙方提供的材料、设备、乙方在材料、设备到施工现场前通知甲方。双方就材料、设备质量、环保标准共同验
收，由甲方签字备案。

（3）双方所提供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必须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十种《室内装饰装修有害物质限量》标
准，和经行政部门批准具备有检测资质的专业检测部门提供的检测合格报告。

（4）如双方对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持有异议需要进行复检；其复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5）甲方所提供的材料、设备经乙方验收、确认办理完交接手续后，在施工使用中保管和质量控制均由乙方负责。

五、工期延误

5.1 对以下原因造成竣工的日期延误，经甲方确认，工期应顺延；

（1）工程量变化或设计变更；

（2）不可抗力；

（3）甲方同意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

5.2 因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其他应负责的工作而影响工期的，工期应顺延。

2/4



5.3 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影响正常施工的，工期应顺延。

5.4 因乙方责任不能按期完工，工期不顺延，因乙方原因造成工程质量存在问题的返工费由乙方承担，工期不顺延。

5.5 判断造成工期延误以“双方认定的文字协议”为确定双方责任的依据。

六、工程验收和保修

6.1 在施工过程中分下列阶段对工程材料质量进行联合验收：

（1）材料验收；

（2）隐蔽工程验收；

（3）竣工验收。

6.2 工程竣工后，乙方通知甲方验收，甲方自接到竣工验收通知单后三日内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办理移交手续，结
清尾款，签署保修单。

6.3 双方进行竣工验收前，乙方负责保护工程成品和工程现场的全部安全。

6.4 双方未办理验收手续，甲方不得入住，如甲方擅自入住视同验收合格，由此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6.5 竣工验收在工程质量、室内空气质量及经济方面存在个别的不涉及较大问题时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解决竣工验收遗留
问题协议”（作为竣工验收单附件）后亦可先行入住。

6.6 本工程自验收合格双方签字之日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保修期限为二年，有防水要求的厨房、卫生间
防水漏工程保修期为五年；水电保修期为五年。

七、违约责任

7.1 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受到处罚的，最终责任由
责任方承担。

7.2 一方当事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由责任方承担因合同解除而造成的损失。

7.3 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向乙方支付第二、第三次工程款，每延误一日向乙方支付本合同工程造价金额2%的违
约金。

八、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或向市场主办单位、消费者协会等申请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时，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以下两种方式只能选择一种）。

（1）向                     人民法院起诉；

（2）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九、附则

9.1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签章）后生效。

9.2 本合同签订后工程不得转包。

9.3 双方可以书面形式对本合同进行变更或补充，但变更或补充不合理地减轻或免除本合同规定应由乙方承担的责任的，仍
应以本合同为准。

9.4 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影响了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双方应本着公平原则协商解决。

9.5 乙方撤离市场的，由市场主办单位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主办单位承担责任之后，有权向乙方追偿。

9.6 本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终止。

十、其他约定事项

                                                                       

     

   

甲方（公章）：墨玉县人民医院 乙方（公章）：和田市新金茂不锈钢装饰总汇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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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墨玉县其乃巴格南街408号 地址：和田市台北西路546号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行乌鲁木齐北路
分理处 

       

账号： 账号： 65050172864100000464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4/4


	合同
	一、服务项目、价格
	二、付款方式
	三、服务条款


